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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－O三（十一） 修正國際法委員會

規程第二條及第九條

大會

鑒於職合國現有之钅且成情形及國際法委員會所

負之職責，

聽爲爲使該委員會確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

主要法系起見，委員之人數允宜增加，

一．決定將國際法委員會規程第二條第一項修

正如下：

｀委員會由委員二十一人祖成之，各委員

應爲公認勝任之國際法界人士＂ ; 

二．決定將國際法委員會規程第九條第一項連

同修正如下：

＂候選人中以得票最多並得出席及投票會

員國過半數以E選摹粟之二十一人爲當選。＂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，

第六二三；：全隍會汛。

l 參闋＂總葱委員會之餌織＂，註：：，第 il'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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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－O四（十一） 修正大會議事規則

第三十一條｀第三十八條、第三
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一條1

大會

鑒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五七七＊全體

會議巳決定將專設政治委員會名稱改爲＂特設政治

委員會＂，並規定該委員會應屬常設性質，

議決將議事規則第三十一條、第三十八條＼第

三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一條修正如下：

名三十一1，t

＂大會遺舉屯「常一人、副主席八人，任職

至選舉各該職目之涓會閉會時爲止。副主席之

選摹應於第一百零一條所稱七主要委員會主席

選出後爲之，並應以確保總務委員會具有代表

性爲前提。"

第三十八佳

＂總務委員會應以大會主席｀八副主席及

七主要委員會主席為委員，並由大會主席任其

主席。耙務委員會中不得有委員二人同屬一國



60 大會第十一屆會

代表團，共構成應確f? i[·其有代表性。大會疝

設立於屆會期閭嚗和會品而所亻i會日國灼有權

出」面之」［他委 U 會之］j吊得列！It'／」．総務委員會會

議，並參與討論，但無表決權'。

第三十九條

＂大會副主）常因故不能出席總務委員會會

議時，得指定共本國代表團圉員一入代表出席。

各主要委員會主席倘因故缺席，應指定該委員

會之副主篇為共代表，出席粳務委員會會議，

副主席之本國代表團倘另有團員任約務委員會

委員，該副主）出羆表決權'。

始一百索一作

＂人會主要委員會內：

（一） 政治及安令委員會（包括宙備管制

巾項在內） （第一委員會） ; 

（二） 特設政治委日會；

（鬥 經濟財政委員會（第二委員會），

（四）計會人道文化委員會（第三委員

會）；

（荘） 缸管委員會（包括非自治領士事項

在內） （第四委員會） ; 

（六） 行政及預算委員會（第五委員會）；

（七） 祛律委目會（第六委員會）。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，

始六二三；大全體會誤。

-－0五（十一） 審査海洋法之國際

全權代表會議

大會

收悉國際法委員會第八屆會工作報告害， 2 內

戴海洋法條，次草案及評註，

糧按大會一九五竺年I－二月七日決議案七九八

（八）稱，大會察及有關公海、領水 U 鄰接區域 U

大陸（少州及共日復海水各項問題在注律曰支＇真憤1-:

均亻f名切堢聯，品 (ltiLhlh渉·切問題才、舺國際社

委員會研究步 I~] 大會具報以前，暫不處理各該 1UR

之任何方由］，

2 大會正式紀銤，第t- 「r11會，補f刀第九號 (A/3159) 。

苓於人會曾以一几下四年仁．．月！四日決，義案

八九九（九）丨古國際法委 n會及叭捉叮紺於各該湃

題之最後報店，i「以備 k會第 1- －屈會併安審，義，

又鑒於國際社委目會報告－書第二十九段謂該委

員會認玲一－－各國政府之誣議亦竹確詫－一海洋祛

之各節構成一幣f酊彼此密切關聯，？坦難濘處胛lt

中一部分而偏廢其餘，

一．嘉許國際祛委員會對此複雜之專呾完戍 11f

貴之T．作；

二．決定依照國際祛委員會第八固會「作報告

書第二十八段所叔之建議，召開國際令權代表會議

審査海洋祛，請該會；；義不停汴和問頤．之？大律方而，

而同時兼顧其技術、牛物、綁濟及政治月而，沽將

百午之戍果，；「為一項或數項國際公的，戍酌话情形

載入其他適常交杵；

辶建成該會議研討內阡國家依痰國際慣例戍

條約之成規自由通達海洋問題；

四．請秘淋長在一九五八年竺月初召開該會

議；

五．邀請所冇瞄介國會日國及專門璣關會目國

參加該會議，並在共出席代表中酌派在有待審議之

各方面具冇滴常資格之專家；

六．邀請關心此 1i之專門機關及政府間頫識派

遣觀察員列席該會議；

匕．詁祕冉長聘請適常專家備供溶面］並協助祕

冉處湃備該會議，共任務規定如下：

(a) 以彼等腔玲最滴賞之方注 [h]被邀參加會

議之各國政府取得各該政府願續對委 U會報告 t~及

有關卡項提出之暫定意見，並以有系統之方式將各

國政府之一切f5見以及在大會第十一屆會及以前各

屆會第六委員會中所作之有閱陳述轉」名該會議；

(b) 就會議之1：作方法、議4i程序及其他行

政性贗之問題，向該會議提出建議；

(C) 包擬祛律、技術、利學戍秤濟性皙之「＾

竹久件，＇L刊此頃即擬 1I 務，以利，＇－紅 fr,，義之「竹，

八． uI'」秘 11山併，沒法提供該會成所'A；之必要

職員及便利，遇詣要導求之技術服務時，自應利 1Il

之；


